
 

註一：有關因公撫卹案件應附證件資料，本表僅擇要概述，仍請依送審作業手冊說明內容為準。 

註二：健保明細資料，為求審慎，實務上以公務人員亡故日往前推至少 3 年以上為區間；如遺族係申請

戮力職務，積勞過度以致死亡之因公撫卹案件，至少 5年以上為區間。 

註三：完整病歷資料，係指原始病歷之複印資料，含英文病歷及各項檢驗、影像資料。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確認 

因公撫卹事由 

依規定送至銓敘部 

並由因公審查小組審議 

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

審核完竣 

公務人員因公撫卹案件，服務機關作業流程圖 

因罹患疾病、猝發疾

病，或戮力職務，積勞

過度以致死亡案件 

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

 

因執行任(職)務

發 生 意 外 或 危

險，以致死亡案件 

應附證件資料(註一): 

1. 因公死亡證明書 

2. 到勤紀錄 

3.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

4. 地緣關係圖 

5. 消防單位救護紀錄 

6. 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 

 

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

如遺族因故無法向醫院

申請病歷時，可由遺族出

具委託文件，由服務機關

代為向醫院申請病歷。 

應附證件資料(註一): 

1. 因公死亡證明書 

2. 到勤紀錄 

3. 消防單位救護紀錄 

4. 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 

5.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診(住診)

申報紀錄明細表，以下簡稱健保明細資料(註二) 
6. 就醫紀錄、健康檢查或個人健康管理資料 

遺族自行向醫院申請病

歷資料: 

1. 診斷證明書 

2. 急診、門(住)診病歷 

3. 出院病歷摘要 

4. 檢驗報告 
 

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

檢視健保明細資料與死亡原因具

關聯性(含宿疾)之就醫科別，確認

是否未附完整病歷資料(註三)。 


